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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13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2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于2018年5月15

日、2018年5月16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三）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除

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

响的重大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56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

先生将其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段佩璋先生将其持有的46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于2018年5月14日质押给自然人章

炳良， 用作向章炳良先生的借款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90%。 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5月14日，质押期限为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10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 段佩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924,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89%，其中累计质押股份17,2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8.45%,占公司总

股本的25.80%。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为段佩璋先生个人融资需要，段佩璋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等，由此产

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根据质押协议约定，本次质押设警戒线和平仓线，当质押股票的市值降至平仓线时，段

佩璋先生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追加质押股票份额等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平仓风险。上述

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

2018-021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委托理财概述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 流动性强的理

财产品，授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并授权公司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累计金额已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认购方 认购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认购金

额

未到期余

额

东阳得邦照明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横店

支行

中银日积月累

-日计划

浮动收

益

3.2% 2018/4/2 随时可赎回 399 331

东阳得邦照明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横店

支行

中银日积月累

-日计划

浮动收

益

3.2% 2018/4/13 随时可赎回 34 34

东阳得邦照明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横店

支行

中银日积月累

-日计划

浮动收

益

3.2% 2018/4/26 随时可赎回 7 7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

非凡资产管理

天溢金对公机

构A款

浮动收

益

3.8% 2018/5/8 随时可赎回 4000 4000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横店

支行

中银日积月累

-日计划

浮动收

益

3.2% 2018/5/10 随时可赎回 800 200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

非凡资产管理

天溢金对公机

构A款

浮动收

益

3.8% 2018/5/15 随时可赎回 15746 15746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横店

支行

中银日积月累

-日计划

浮动收

益

3.2% 2018/5/16 随时可赎回 3800 3800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金华

分行

FGDA18461L

浮动收

益

5.1% 2018/5/16 2018/8/16 6000 6000

横店集团得邦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金华

分行

FGDA18462L

浮动收

益

5.5% 2018/5/16 2018/11/15 7000 7000

合计 37786 37118

三、资金来源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四、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公司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并保证

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增加公司收益，维护股东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1、存在的风险

（1）尽管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是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险防范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2） 公司财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

于每季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现金流的状况，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本次委托理财将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并能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

37118万元。

六、报备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及附件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8-043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25日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6日（周三）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 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

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

15：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298,647,00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6751％，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昊、林超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298,633,4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673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2％。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以及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以下同）共计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6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02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7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1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1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1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1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1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1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3,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54％； 反对4,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30.1471％；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8529％。

7、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37,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68％； 反对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65％；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4706％；弃权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8529％。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8,642,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99.9986％； 反对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852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470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65％。

四、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陈良照、 蔡宁、 陈婧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

职，原独立董事钟明强、奚必仁授权委托陈良照进行宣读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李昊律师、 林超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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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18年5月15日15:00—2018年5月16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岳阳城陵矶新港区道道全粮油岳阳有限公司5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3人，代表股份数量121,368,585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71.3933％。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

数量121,330,8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371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37,

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22%。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5人，代表股

份数量3,634,6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3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数量3,596,85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1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数量37,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22％。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独立董事何东平先生因个人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左恩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2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68,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4,6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7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7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18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18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8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8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

占用公司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1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15,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1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15,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1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15,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政府收储土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52,2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5％；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8,25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6,35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黄靖珂律师、赵国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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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电光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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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14点00分。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8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曹汉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220,571,56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35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6,15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66.98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421,5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7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4,421,56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7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421,56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70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

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通过。

（二）《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通过。

（三）《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通过。

（五）《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2018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提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电光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关联方电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合计所持股份216,150,

000股不计入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568,5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8,5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2％；反对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王敏、秦天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